境 界 简 论

宁新昌

内容提要：本文所谓的境界是就心境而言的，境界是指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的水平。作者依据马克思对客观世界的掌握的思想，把人类精神分为知、情、意、信四种意识形式，把境界分为真、善、美、仰四种类型，且对真及真的境界、善及善的境界、美及美的境界、信及仰的境界作了必要的简述。文章最后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探讨真善美仰四者统一的理想而健全的自由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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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境界而言，可分为物境和心境。《诗·大雅·江汉》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即疆界之意，它属物境之范畴。一般言之，物境指的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时空范围。而心境则是在主观意义上论的，佛教《无量寿经》讲：“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指的是成佛所达到的修养境地。也指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的水平。我们所要讨论的境界乃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

人的生存在世总是有其思想境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思想境界规定了人的本然存在。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如此，如孟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恻隐之心”；朱熹认为人的本然存在是“性”；王阳明认为人的本然存在是“心”。质言之，不论是“恻隐之心”，还是“性”和“心”，指的都是思想境界。人生的意义是和人的思想境界分不开的，人生的意义总是和人的精神状态、道德修养、思想觉悟紧密相联的。所以，探讨人的思想境界就成为揭示人生意义的入手处。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掌握分为科学的、艺术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四种方式，我们可以把人的精神划分为知、情、意、信四种意识形式。这四种意识形式所体现的乃是真、美、善、仰四种思想境界。不妨在兹对四者作重新排列，以真、善、美、仰的顺序分别论之：

一、真及真的境界。这里所说的真是在认识意义上说的，真即真理。它是指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符合。换言之，真就是人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真的境界所标志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真和真的境界都属于知的范畴，但是，真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的境界却是打上主观烙印的，它的存在与人的生存状况、实践水平密切关联。

真的知识要求其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皆围绕着如何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而展开了哲学的探讨，例如英国的培根、洛克从感觉经验出发，法国的笛卡尔从“天赋观念”出发，并为之作了有益的探索。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则是对这一探索的批判性总结。它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要从先验的主体出发，结合经验材料探讨知识何以形成以及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对于康德的思想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但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有启发意义的，即必须从经验和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理解知识的客观必然性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体现了对以往哲学思想的超越。潜含着从主体实践理解真理知识的客观必然性及实践规律和客观规律的同构性。这便为人们探讨真的问题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科学是人们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它意味着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由于科学知识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所以，它不同于宗教和迷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讲“科学的真理”，而对于其他诸如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则不能这样讲。如爱因斯坦说：“‘宗教的真理’对我来说，是完全莫名其妙的”。①因此，一般来说，科学知识是彻底排弃主观狭隘性和臆猜性的。尽管科学在其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假设、猜测，例如，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但是科学的假设和猜想要变成科学的真理，则是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所以，就科学知识作为真理而言，它不仅要求客观的必然性，更要排斥主观的好恶和情感。这样，真理的境界也就应该是纯粹理性的。由于表现真的思想境界是主观的，所以，对于同一真理体系，在不同的人那里对它的理解和掌握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从理论上说，真理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生活阅历、知识能力以及实践水平的不同，所以在掌握真理的过程中却是不平等的。如对于作为真理体系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的人理解的深，有的人理解的浅，有的人不能理解。

二、善及善的境界。善属于价值范畴，它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它的基本含义是指能够给人带来某种实际利益的价值。而善的境界则是指人对善之价值的自觉和对实现善之价值的自愿。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实践是人的本然存在。人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证实自己的存在性的。然而，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人的意志力量的体现，即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自由意志是贯穿在其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所体现的就是善。所以，如果说真的尺度是客观的、外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善的尺度却是内在的，所反映和体现的乃是主体的意志。在讨论善的问题时，人们常常把它纳入道德范畴中。

就道德而言，一般指谓调节个人与人个、个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但就道德的本意而言，则是由“道”和“德”结合而成的。道即道路，后引申为法则、规律；德即是得，有得到之意，而其所得者当然是道。所谓“德者，道之舍”。③因此，真正有道德的人意味着道德主体的确立。冯友兰先生在其《新原人》论及人的道德境界时说：“一个人只要尽心竭力去实现其行为的意向的好，则虽其行为的意向底好，不能实现，亦无碍于其行为的意向的好的实现。主要者是他必须尽心竭力。未尽心竭力，而告之谓已尽心竭力，固是欺人。未尽心竭力而自以为尽心竭力，亦是自欺。于此不欺人不自欺，即是诚意。不自欺比不欺人更难”。④依冯先生所讲，实际上已经把善的标准归结到德性自身。行为由德性出发是纯善的，不由德性出发就不是善的。德性就是诚意。道德就是探讨意的问题的。南宋的陈淳在其《北溪字义》中曾把意区分为私意和诚意。作为道德的善来说就只能是从诚意出发。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就非常重视这一点。孔子曾提倡“为仁由己”，孟子高扬“由仁义行”。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作了批判的吸收，他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赞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并认为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诚然，对于道德善的理解在不同的人那里是不一样的，因而对于善的意义的自觉以及实现善之价值的自愿也是有区别的。由此而形成了人的善的境界水平的差异。所以，在提升善的境界中，人首先要自觉善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对实现善的价值的自愿。因为意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意向性，如果说自觉是一种认知活动，而自愿才充分体现了意志的活动。所以，冯契先生在研究善的问题时，注意了自愿在善的意志活动中的意义，由自愿而凸现的是善的境界意义。

三、美及美的境界。美属于价值范畴，故对它的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孟子曾说“充实之谓美”，即德性充实于人自身才是美的。这里的美是人格意义上的。它的表现有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等等。马克思则站在实践唯物主义，从本原意义上对美作了说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里突出了人在实践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性，美的境界也即美感，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快感，其中的自由“在于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审美的理想在灌注了人们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了实现”。⑤近现代的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等对此一境界多有论述。王国维曾在词学意义上对境界作了探讨，认为“词以境界为上”。并依词所抒情感的方式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举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⑥陈来先生在其《有无之境》一书中，把王国维在词学意义上所阐发的有无之境应用于哲学研究，由此而对王阳明的哲学作出了新的诠释。但追根究源，王国维的论述仍是受宋代邵雍哲学论述之启发而作出词学发挥的。邵雍在《皇极经世绪言》说：“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诚然，邵雍对情之论述也有其狭隘处，即只注意了情的“偏而暗”的一面，并把情与性彻底对立起来，实际上，情也有全而明的一面，所谓豪情之情、情操之情、审美之情则不无全而明的性质。

所以，美之境界不仅仅是关乎情的，而且应把意包含进去。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诚意”，情就可以“全而明”，而非“偏而暗”。只要有了“诚意”，在审美过程中，美的境界由之生发。所以，美的境界不仅关乎情和景、情景之交融，而且关乎情和意，情意的圆融。情意圆融是对情景交融的升华。此即刘禹锡所说的“境生于象外”，亦即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

四、信及仰的境界。对于信，我们可借孟子的思想说明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即善贯彻于自身才叫做信。因之，信的意义就有二：一是诚实，二可引申为讲信用、有信仰。信仰简称为仰。之所以称之为仰，也是受“高山仰止”的启发，即在“仰”中有知、有意、有情。对一个人来说，诚实、有信用、有信仰都是必需的。正因为如此，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说：我们不得不限制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又公设了上帝存在。在《判断力批判》中，又说人是需要上帝的。诚然，康德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道德的上帝。他对上帝的信仰毋宁是知情意之凝聚所在，即信仰上帝成为主体对其所知、所意、所情钟之宇宙本体的坚信。

对于信仰之境界，我们仍以康德思想为例说明之。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学哲学的人一般都熟知康德这一格言，因为这一格言是他人生的最高信条，死后也被作为墓志铭而刻在墓碑上。对于这一格言也有人作了这样的翻译：“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一翻译似更有诗意。每当我们想起这句话，时常被压抑的不愉快的情绪会一下子被驱除，由之而步入自由澄明的境域。但是，在一般的理解中都把“头上的星空”诠释为自然规律，而把“内心的道德法则”视之为道德律令。把“内心的道德法则”视为道德律令一点不错，而把“头上的星空”仅仅诠释成自然规律也许是有问题的。叶秀山先生在《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一文中阐发的观点对我们不无启发。他认为，由于《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是知识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解决的是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因此，还谈不上“惊赞（惊羡）”（注：叶秀山先生把原译为“赞叹”改译为“惊赞”）这类情感。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的“头上星空”不是指“自然的必然性”，而是指“自然的目的性”；在《判断力批判》中，特别是在“目的论判断力”部分，“惊赞（惊羡）”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地位相当于“道德律令”中的“敬畏”。⑦

叶秀山先生所言乃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在此还要作出补充，即康德的道德宗教——伦理学神学的最终确立，乃是经由“目的论判断力”的。换言之，康德之信仰境界的形成是由审美而来的。如其所言：“设想一个人正值他对于道德感有着适合的心情的时候。如果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之中，他正在安闲地、欢畅地欣赏他的生存的时候，他内心感觉到一种需要，需要为着他的生存而感谢某人。或者在另一个时候有着同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是在职责的紧张中，而只能通过自愿的牺牲才能完成而且去完成这些职责；那时，他心中就感觉到一种需要，需要在完成其职责时是遵行某种命令而且服从了一位上主”。⑧上主即上帝，上帝成了“合目的性”的存在。诚然，这里所言的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观目的，而是自然的目的。“自然目的论”“所提供的证据是足够为我们的理论反思判断力来使我们能够承认一个有理性的世界原因的存在的”。⑨
看来康德的上帝存在是完全出于人的存在的需要，也是由人对自己存在乃至宇宙存在的形上根据之“不可知”（不可思议），但却要“知”（思议）而导致的。由于要“知”，要思议，而结果又是不可知，不可思议，以至达到对自然规律性，对自然合目性的赞叹和敬畏，由之而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在中国哲学中，孟子曾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以往的诠释者把“圣”和“神”看成是同一的，“神”有神妙、神奇、神秘之意，所以，这里同样说明仰之境界是由不可思议而来的。

的确，人是需要信仰的。真正的信仰需由哲学去探寻，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对于不信仰宗教但却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去寻找非宗教的信仰。由之看来，信仰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哲学所追求的信仰应该是建立在真、善、美之基础上的，在信仰中所升华的应是人格的力量和人存在的意义。

总之，作为人的思想境界，乃是由真善美仰所构成的。社会意识中的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形式乃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外在化。科学、道德、艺术、宗教所反映的是社会生活，所体现的是人的需要。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对真善美仰之境界追求和向往乃是必需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探讨真善美仰四者统一的理想而健全的自由人格。

                 （说明：该文曾发表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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